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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：经济法概论》是依据我国2008年、2009年最新修订法而编写的。
在编写过程中，针对远程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、知识结构和教学特点，并兼顾学生参加注册会计师、
中、初级会计师、企业法律顾问、企业经理人等职业考试的需要，在充分吸收了《公司法》、《破产
法》、《合伙企业法》、《物权法》等最新立法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。
全书共设十三章，主要包括：经济法基础知识、企业法律制度、公司法律制度、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
度、破产法律制度、合同法律制度、担保法律制度、证券法律制度、票据法律制度、会计法律制度、
商标法律制度、专利法律制度、经济纠纷解决律制度等内容。
全面、系统阐述了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要法律制度及运用。
《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：经济法概论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，内容充实，实用性强。
　　本书主要适用于经济法的远程教学，也可作为非法律专业在校本科和专科经济法教学用书，还可
作为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人员从事法律、经济工作及参加注册会计师、企业法律顾问等职业考试的
参考用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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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（2）代理人直接向第三人进行意思表示。
代理行为的目的在于与第三叭设立、变更或终止权利义务关系。
因此，只有代理人直接向第三人进行意思表示，才能实现代理的目的。
代理的这一特点，使代理人与传达人、居间人的行为区别开来。
传达人只是把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机械地传递给对方。
传达人自己不作任何意思表示，居间人只是在当事人之间起媒介作用，促使有意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
双方达成协议，而居间人无权在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中表示自己的意思。
 （3）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独立地进行意思表示。
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活动，当然要反映被代理人的意志。
代理人在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时的意思表示，在被代理人授予他的权限范围内可以表现他自己
的意志。
这也就是说，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，可以以自己的意志积极地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进行各项民事活动，
有权根据情况，独立地进行判断，独立地进行意思表示。
 （4）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。
由于代理人始终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各项法律行为，所以，尽管代理行为是在代理人与第三人之
间进行的，但实际上却是在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设立、变更或终止某种权利义务关系。
因此，代理人代理的最终法律后果当然应该由被代理人承担。
这种法律后果既包括有利的法律后果，当然也包括对被代理人不利的法律后果。
 3.代理的适用范围 （1）可以代理的行为。
代理广泛适用于各种行为。
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，公民、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代理进行民事法律行为。
具体包括：①代理进行各种民事法律行为。
如买卖、租赁、加工承揽、债务履行等，均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。
②代理为其他法律部门确认的法律行为，如代为交纳税款等财政行为，代为申请商标注册、代为申请
专利等行政行为等。
③代理民事诉讼行为。
 （2）不能代理的行为。
并非一切法律行为都可以适用代理。
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双方当事人约定，应当由本人亲自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
，不得通过代理人进行。
具体包括：①具有特定人身性质的行为不得代理。
如立遗嘱、结婚登记、收养子女等行为均不得适用代理。
②具有严格人身限制的行为，不适用代理。
因为此类行为双方当事人约定必须由本人实施，所以他人不能代理。
如约稿，预约绘画、演出等。
③只有某些民事主体才能代理的行为，他人不得代理。
如代理发行证券只能由有证券承销资格的机构进行。
④被代理人无权进行的行为不能代理。
⑤违法行为也不得适用代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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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:经济法概论》主要适用于经济法的远程教学，也可作为非法律专业在校本科
和专科经济法教学用书，还可作为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人员从事法律、经济工作及参加注册会计师
、企业法律顾问等职业考试的参考用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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